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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委託辦理 110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辦理大專校院 

綜合評估撰寫工作坊實施計畫 

一、 依據：為增進臺中鑑輔分區各大專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瞭解身心 

      障礙學生提報鑑定相關知能，爰依教育部依據教育部 111   

      年 1月 25日臺教學（四）字第 1112800701號函 111年 

      度臺中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工作實施計畫辦理。 

二、主辦單位：教育部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 

四、辦理日期：111年 2月 25日(星期五)09:00-16:10 

五、研習主題：綜合評估報告撰寫之理論與成果分享 

六、辦理地點：本校忠毅樓 2樓 M201會議室(實體研習) 

 七、參加對象：合計 17名，臺中鑑輔分區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 

               人員優先。  

  八、報名辦法：請連結至｢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｣ 

    https://special.moe.gov.tw/study.php →研習報名→教育部   

   委辦研習→研習名稱：「110學年度第 2學期大專校院綜合評估撰 

    寫工作坊」。   

  九、報名日期：111年 2月 14日至 111年 2月 24日止。 

  十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本研習須簽到、退；全程參加者，將核發 6小時研習時

數，請於研習結束 15日內至教育部全特網檢閱時數。 

（二）參加人員請由所屬單位給予公（差）假，差旅費由原所

屬單位報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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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研習課程： 

 

日期  
星

期  
時   間  研    習    課    程  主  持（講）人  備註  

111

年  

2 

月  

25 

日  

星    

期

五  

0900-1030 
綜合評估報告撰寫之理論 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

特殊教育中心  

王欣宜主任  

 

1030-1040 休     息  

1040-1210 
綜合評估報告撰寫之理論 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

特殊教育中心  

王欣宜主任  

1210-1300 午     餐  

1300-1430 
綜合評估報告撰寫練習 

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

特殊教育中心  

王欣宜主任  

1430-1440 休息  

1440-1610 綜合評估報告撰寫成果分享 
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 

特殊教育中心  

王欣宜主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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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交通資訊: 

1、研習地點:國立臺中教育大學(臺中市民生路 140號)忠毅樓 2樓M201會議室 

2、校內地圖: 

 


